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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_AD_90_E5_95_86_E5_c40_645616.htm 一、跨国电子商务活

动和传统税收管辖权的冲突 国家税收管辖权是一国政府所主

张的对一定范围内的人或对象进行课税的权力，是国家主权

在税收方面的体现。国家税收管辖权是国际税法的核心问题

，划分清楚国家税收管辖权是国际税法发挥作用的基础和基

本功能之一。 电子商务的出现，以其降低成本、缩短生产周

期、连续运营的优点大大提高了商业活动的经济效益，但其

打破了传统的地域之隔，大大加剧了跨地区、跨国界的交易

行为，商业贸易已不再存在地理界限，但是税收还必须由特

定的国家主体来征收，这就使得国家税收管辖权变得难于确

定。 税收管辖权主要有居民管辖权和收入管辖权。居民税收

管辖权是征税国基于纳税人与征税国存在着居民身份关系的

法律事实而主张行使的征税权。 1.同居民管辖权的冲突 税人

居民身份的认定，是一国行使征税权的前提。自然人居民身

份认定，从各国立法看主要有住所标准，居所标准，居住时

间标准。在传统贸易形式下，由于贸易活动离不开具体的人

在具体的时间、地点的行为，所以可以依靠这些在贸易活动

中必不可少的、能够直观衡量的因素作为确定自然人居民身

份的标准和依据。但是在电子商务条件下，虚拟的网络空间

中不存在住所或居所的概念，居住时间也没有衡量依据。科

技的技术性使居民税收管辖权原则下的居民认定不能获得令

人满意的结果，所以在电子商务中，自然人居民身份以何种

标准确定却是很难确定的。 在各国税法实践中，对于法人居



民身份的确认标准主要有法人注册地标准、总机构所在地标

准、实际管理和控制中心标准等,但这些标准在电子商务环境

下也受到了挑战。 这些标准都以法人有形存在为前提。只有

存在有形机构，才能确定该机构所在的位置，进而确定法人

的居民身份。但在电子商务下，有形机构存在不再是必不可

少的条件。 在过去召开董事会会议或股东大会的场所及决策

会议中心是认定法人实际管理控制中心的重要标志。而借助

互联网和现代信息通讯技术，法人的成员，如董事、股东、

经理虽然相隔万里，仍可随时进行沟通。 2.同收入管辖权的

冲突 在电子商务中，更多涉及的是在线买卖，销售商通常在

自己拥有的服务器上建立并保持自己的网址，而无须在某一

个国家注册登记，从事网上交易。有时候电子商务网站同时

需要几台服务器共同操作，这样，在确定国家的税收收入管

辖权上也出现了麻烦。 二、我国在跨国电子商务中应当遵循

的税收原则 中国电子商务最近几年以平均年增长率40%的速

度迅速发展，淘宝、易趣等电子商务网站成为网友购物的重

要场所，支付宝、贝宝等网络中间支付工具的产生也极大地

促进了了电子商务的发展。中国电子商务正由起步迈入繁荣

阶段。 但是我国电子商务起步较晚而对电子商务发展的新问

题，特别是面对电子商务现行国际税收安排等所提出的挑战

，我们必需通过加强研究来弄清情况，掌握国际电子商务的

最新动态和发展趋势，遵守以下规则不断推进我国电子商务

的发展进程。 1.维护国家税收主权和国家利益的原则 税收是

国家主权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类似国家主权的独立性和排

他性，它是通过国家对税收管辖权的确定来体现的。在制定

我国的跨国电子商务税收法律时，就一定要从维护我国税收



主权和税收利益的立场出发，不受任何外来干涉地研究和制

定适合中国社会发展的规则体系。促进跨国电子商务公平合

理的税收权益分配秩序的形成，在新技术发展中为自己争取

更多的权益。 2.坚持税收中性的原则 税收是一种分配方式，

也是一种资源配置方式。国家征税是将社会资源从纳税人转

向政府部门，在这个转移过程中，除了会给纳税人造成相当

于纳税税款的负担以外，还可能对纳税人和社会带来超额负

担。这种负担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政府纳税后产生的社会

效益小于给纳税人的税收负担，二是由于纳税改变了商品的

价格，如增值税的实质就是把税金转嫁到了消费者的头上，

从而给整个社会的经济运行和资源配置效率带来负面影响。

所谓税收中性的含义就是要避免以上现象的产生。落实到电

子商务税收上来就是税收的实施不应对电子商务的发展有阻

碍作用。 3.税收公平和效率原则 税收公平原则要求条件相同

者缴纳相同的税，条件不同者缴纳不同的税。电子商务作为

一种新型的贸易方式，只是一种数字化的产品和服务，虽然

交易的方式和平台发生了变化，但是交易的本质并未改变，

所以对传统的交易和电子商务应保持相同的税负。 与此同时

，在制定电子商务税收法律的过程中，要在保持现有法律规

则的基础上进行修改，减少法律制定的成本，提高税收的行

政效率。 4.加强国际税收合作、注意国际协调 跨国电子商务

具有全球性、高流动性、高隐匿性的特点。跨国纳税人可在

多个国家设立服务器，因此将出现双重或多重征税问题。所

以世界各国应该加强彼此的合作和协调，国际组织也要加快

制定有关跨国电子商务方面的税收政策。 三、我国对跨国电

子商务行使税收管辖权的对策及建议 1.短期上采取免税政策 



在短期内采取免税的政策，这主要基于以下两个原因，一是

根据德国经济学家李斯特的理论，对于有发展潜力的，但仍

属于起步发展的产业，政府应该采取保护的政策。目前我国

的电子商务还是新兴的产业，孕育着巨大的商业前景，但目

前仍很脆弱，市场需要培育,任何税收都可能会延缓电子商务

的发展，使整体经济的发展付出更高的成本。二是目前我国

政府的征管手段和技术手段还不足以对电子商务进行有效的

管理。 但是免税不代表坐视不理，针对现状政府更应该密切

关注电子商务的发展，在时机成熟时立即出台符合我国电子

商务发展的相关政策。人员储备方面，对税务人员应进行大

规模的电子商务及相关知识的普及培训，还应吸纳一些这方

面的人才充实到税务机关来，建立一支能适应网上贸易与服

务要求的专门队伍。技术储备方面，研发高水平的电子商务

的税收征管软件以及相应的硬件，提高税务机构的征管水平

，建立适应电子商务的税收征管体系。 2.长期上必须制定有

效的税收政策 相对于发达国家而言，由于我国的信息产业和

技术基础长期一直处于落后和薄弱阶段，在目前和今后相当

长的一个时期内仍将实际处于电子商务净进口国的地位。因

此，从长期来看，在跨国电子商务所得的国际税收分配问题

上，应一直坚持强调电子商务净进口国的收入来源地税收管

辖权，这是我们制定税收政策的基本的出发点。具体来说，

我们应该突破传统的以非居民在境内具有某种固定的或有形

的物理存在，作为行使来源地税收管辖权前提的观念，寻求

在电子商务条件下反映经济交易联系和营业实质的来源地课

税连结因素。 现行国际税收制度中采用的常设机构是适应传

统的商业交易形式下确定来源国对非居民的跨国所得行使课



税权的需要和合理性而形成发展起来的。在跨国电子商业交

易方式下，由于这类固定的、有形的物理标志已失去存在的

价值，非居民与来源国的经常性和实质性的经济联系应该从

其在来源国境内开设的网址所具有的功能作用，以及非居民

通过这种网址实际从事的活动性质、交易的数量规模以及时

间等因素综合来判断。因此，为适应今后跨国电子商务交易

不断增长的国际经济形势下维护我国对非居民来源于境内所

得的征税权益需要，应该可以引进类似“虚拟常设机构”的

概念以适应跨国电子商务。虚拟常设机构是指不以有形的固

定营业场所作为行使来源地征税权的充要条件，而是只要跨

国纳税人利用互联网、数字技术和电子工具在来源国境内进

行意义重大的持续性生产经营活动，与来源国主权产生紧密

有效的经济联系，则可以认定其设有虚拟常设机构，所取得

的营业利润应该受来源地征税权管辖。 3.积极应对，参与国

际税收规则的谈判 我国要积极参与到规则的研讨和制定工作

中，不能只做比赛规则的遵守者，要当比赛的裁判和监督，

这样才能更好的维护国家的利益。 目前很多西方国家正在向

全球极力地推崇其电子商务政策，并且在国内外到处游说，

试图获得更多的支持。如果该国的建议被国际社会广泛采纳

，则意味着在电子商务中分到更多的税收蛋糕，而其他国家

的国家利益就会受损。因此，我们不能等闲视之，听命于发

达国家制定关于电子商务国际税收的“游戏规则”。 100T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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